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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回复 

致：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向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合金投资”、“上市公司”）做出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 37

号《关于对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合金投资的委托，作为合金投资

的常年法律顾问，就问询函的下述问询事项予以回复。 

问询事项：5. 报告期内，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赵素菲、翁扬水向自然人甘

霖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强、姚军转让其合计持有的你公司控股股东霍尔果斯通海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投资）100%股权，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赵素

菲变更为甘霖。年报显示，由于实际控制人变更，你公司发展战略及定位进行

了相应调整。报告期内你公司多名董事、监事及高管辞职。 

（3）2018 年 8 月 3 日，甘霖、姚军、李强披露详式权益报告书。报告书

显示，2018 年 7 月 27 日，姚军、李强与甘霖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成为一致

行动人。2018 年 7 月 31 日，甘霖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受让你公司控股股

东通海投资的 100%股权，通海投资持有你公司 20%的股份，受让后甘霖及其

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你公司 20%的股份，取得你公司实际控制权。本次权益变

动前，姚军持有你公司 2,019,099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52%。本次交易完成

后，甘霖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20.52%的股份。2019 年 4 月 25

日你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计划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显示，合

计直接持有你公司 1,993,099 股（占总股本 0.52%）的股东姚军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993,099 股（占总股本不超过 0.52%），减持

期间为自本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信息敏感期除

外）。 

请说明 2019 年 4 月姚军持有你公司股份数量较 2018 年 8 月披露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时减少 26,000 股的原因、发生时点和涉及金额，是否需履行预披露

义务，是否构成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

及其收购时作出的“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有权益

的计划”的承诺。同时，请说明 2019 年 4 月姚军拟清仓减持的原因，以及其减

持行为是否构成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

及其收购时作出的前述承诺。请你公司聘请的律师及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收购

过程中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根据 2018 年 8 月 3 日合金投资公告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8 年 7

月 27 日，姚军与甘霖、李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一致行动人；2018 年

7 月 31 日，甘霖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受让合金投资控股股东霍尔果斯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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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投资”）100%的股权；截至《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签署之日，姚军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共计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2,019,09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52%。 

根据 2018 年 9 月 4 日合金投资公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暨实际控制

人变更的进展公告》，2018 年 9 月 3 日，通海投资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甘霖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通过通海投资间接持有上市

公司 20.00%的股份。 

甘霖及其一致行动人做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本人自本次权益变动

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权益变动中所受让的通海投资股权及通海投资

名下合金投资股票。” 

经核查，姚军因个人资金需要，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及 9 月 20 日，合

计卖出上市公司股票 26,000 股，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由 2,019,099 股变更至

1,993,099 股，具体卖出股票明细如下所示： 

时间 
卖出股份数

（股） 

委托价格

（元） 

成交价格

（元） 

交易金额

（元） 
委托类别 

2018 年 9 月 12 日 6,000 4.83 4.83 28,980 委托 

2018 年 9 月 20 日 20,000 4.82 4.82 96,400 信用交易 

 

上述卖出的合金投资股票系姚军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

价交易买入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

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第 4.2.24 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预计未来六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其持有或者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能达到或者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 5%的，公司应当在首次出售二个交易日前刊登提示性公告。”的规

定，上述股份卖出不属于《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需要预披露的情形；《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未对大股东减持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提出预先披露的要求。综上，上述股票的卖出不需要进行预先披露。 

姚军减持的 26,000 股是其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买入的，买入时尚未与甘霖、李强就本次权益变动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该部

分股份不属于本次权益变动所取得的股份，因而也未进行锁定安排。该部分股份

的减持，没有违反甘霖及其一致行动人收购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甘霖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有权益的计划”，同时

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说明“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发生变化，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根据《规范运作指引》第 4.2.25 条“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未按照前述规定刊登提示性公告的，任意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上市公司股份不得达到或者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5%。”的规定，姚军卖出的

26,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68%，没有违反该条规定。综上，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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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前述减持的股份没有违反《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约定及《规范运作指引》

第 4.2.25 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

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的规定，甘霖及

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受让合金投资控股股东通海投资的 100%股权，姚军作为

收购方之一，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综上，

姚军前述减持 26,000 股的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

规定。 

2019 年 4 月 25 日，合金投资公告《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计划减

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姚军因自身资金需要拟减持其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通过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合金投资 1,993,099 股股票。该次拟减持的股份与姚

军前述已经减持的股份性质相同，拟减持的股份不属于本次权益变动所取得的股

份，虽然没有违反收购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但是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2019 年 5 月 16 日，合金投资公告《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提前终

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姚军决定终止本次减持计划，并出具了《关于股份锁

定期的承诺》：“本人直接持有的合金投资 1,993,099 股股票在 2019 年 9 月 3 日

之前不进行减持”。 

综上所述，姚军的减持行为虽没有违反《规范运作指引》、《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及其在收购时作出的承诺，但是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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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复意见由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常娜娜律师、康晨律师。 

本回复意见正本肆份，无副本。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常娜娜  
 

 

                                              康  晨 
                  
               
                                                    
 
 
 

 
 
 

                                          2019 年 5 月 22 日 

 


